教育部「103年國際家庭日-多元文化學習型家庭甄選及表揚活動」

實施計畫
壹、依據：家庭教育法第13條規定。

貳、目的：倡導「國際家庭日」議題，表揚多元文化學習型家庭，鼓勵家庭成員實踐家庭活動並落實性別平等議題，參與社會志願服務工作，發揮服務學習熱忱，共享學習的樂趣。

參、辦理單位：

主辦單位：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

承辦單位：桃園縣政府、桃園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
肆、受推薦對象、具體事蹟及期間：

一、受推薦對象： 

1.學校類別：分為大專校院、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學生4組，各直轄市、縣(市)送件得從缺。

2.家庭類型：分為新移民家庭、原住民家庭、一般家庭，各直轄市、縣(市)送件必須包含每類家庭；唯，各類家庭的送件數，得由各直轄市、縣(市)依據送件配額（請見下一頁之各直轄市、縣(市)初審推薦名額表）自行調整。
	組別
	對象

	國小組
	全國公、私立國小及國小補校學生之家庭

	國中組
	全國公、私立國中、國中補校、高中附設國中部、完全中學國中部學生之家庭

	高中職組
	全國公、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學生、完全中學高中部學生及五專前三年學生之家庭

	大專校院組
	全國公、私立大專校院日夜間部學生、進修學校學生、推廣部學生、五專日夜間部後二年學生及研究生之家庭（請附當學期有效學生證影本）。


二、具體事蹟：
  1.具體事蹟要件： 
每天執行關三機（含電視機、手機、電腦）至少30分鐘，並運用關三機時間，家人共同實踐學習型家庭活動，以增進家人互動，共享家庭學習樂趣；此外，還需符合以下要件：
(1) 活動能增進家人關係、促進家庭和諧。
(2) 學習型家庭活動方式：舉凡能透過家人共同活動，達到家人共學目標的活動，例如，家庭會議、家庭聯誼、讀書會、家庭遊戲、家務共做、參觀活動（古蹟、休閒）、社區聯誼、公益活動等。
(3) 落實家庭中的性別平等：如家人共同參與家庭決策、共同參與家務工作等。

  2.具體事蹟提列時間：受推薦家庭在102年1月1日至103年6月30日（1年半）之具體事蹟。
伍、推薦方式及名額：

分推薦、初審、複審及決審4階段辦理

一、推薦：

1.推薦方式：得由當事人採自我推薦或被推薦，擇一方式辦理。

（1）自我推薦：由參選家庭自我推薦。

（2）他人推薦：可由第3人（如學校教師）協助推薦之家庭成員。

 2.推薦程序： 
(1)無論採自我推薦或他人推薦(推薦表如附表一)，均需經由當事人就讀學校審查後，於103年6月30日（星期一）前（郵戳為憑）具函送至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(市)承辦單位（臺北市：螢橋國民小學/輔導室）參加初審。
（2）由各直轄市、縣(市)辦理初審後，排定優先順序，函送承辦單位辦理。
二、初審推薦名額：

1.程序：經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審查後推薦。
2.初審推薦名額：按各直轄市、縣(市)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學校學生數依比率訂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推薦送件數基準如下表（各直轄市、縣(市)送件必須包含新移民家庭、原住民家庭、一般家庭，但各組得不足額送件。）：

	               名額
縣(市)別
	各分組推薦名額（可不足額錄取）


	
	國小學生組
	國中學生組
	高中職學生組
	大專校院組

	臺北市
	6
	6
	6
	由學校推薦，名額不限。

	高雄市
	10
	8
	6
	

	新北市
	10
	6
	6
	

	宜蘭縣
	4
	2
	2
	

	桃園縣
	8
	6
	2
	

	新竹縣
	4
	2
	2
	

	苗栗縣
	4
	2
	2
	

	臺中市
	10
	6
	4
	

	彰化縣
	6
	2
	2
	

	南投縣
	4
	2
	2
	

	雲林縣
	4
	2
	2
	

	嘉義縣
	4
	2
	2
	

	臺南市
	8
	6
	4
	

	屏東縣
	4
	2
	2
	

	臺東縣
	4
	2
	2
	

	花蓮縣
	4
	2
	2
	

	澎湖縣
	2
	2
	2
	

	基隆市
	2
	2
	2
	

	新竹市
	2
	2
	2
	

	嘉義市
	2
	2
	2
	

	金門縣
	2
	2
	2
	

	連江縣
	2
	2
	2
	

	合計
	106
	70
	60
	


陸、評審委員會之組成：

一、初審：由各直轄市、縣(市)組成初審委員會，進行初審工作。

二、複審：由承辦單位擬定複審委員名單報請本部備查後組成複審委員會，複審委員須具家庭教育實務工作經驗3年以上者。

三、決審：由本部聘請專家學者5至7人組成決審委員會。

柒、評選程序：

一、初審：就受推薦家庭之資格與相關文件進行書面資格審查。
二、複審：複審委員就初審合格之書面資料進行複評，如因受推薦家庭所提供之資料未詳盡，複審委員得以電話訪問或實地訪視，要求提供佐證資料及說明，受推薦家庭不得拒絕。
三、決審：決審委員就複審意見進行決審，決審結果由承辦單位報請本部核定後辦理表揚。

捌、獎項與名額：

    一、教育部

1.學習型家庭獎：經審查符合受推薦資格及具體事蹟者頒發學習型家庭獎，分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高中職組、大專校院學生組，總計選出60名學習型家庭，並得從缺。

	組別
	新移民家庭
	原住民家庭
	一般家庭

	名額
	15名
	15名
	30名


  2.入圍獎：經審查符合受推薦資格，而決審未能獲得獎項之家庭，皆給予入圍獎狀，以資鼓勵。

二、縣市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評選出來之績優學習型家庭，未獲得教育部之學習型家庭獎，得由各直轄市、縣(市)自行辦理表揚活動，以茲鼓勵。

玖、受理推薦時間：各推薦單位請於103年7月31日(星期四)前，將推薦表件及相關證明文件寄至承辦單位（330桃園市莒光街1號，桃園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張美齡小姐，聯絡電話：03-3366885）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拾、表揚及獎勵方式：決審後將擇期公開表揚各獎項得獎之家庭，並由本部補助得獎家庭參與表揚典禮之交通費。
一、學習型家庭獎：
1.獎狀及獎金：得獎家庭頒發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參仟元整。
2.得獎家庭參與表揚典禮交通費：離島地區補助來回機票（需檢據核銷），其餘各直轄市、縣(市)補助自強號來回車票，每個得獎家庭至多補助4人。
二、入圍獎：頒發獎狀乙紙，交由各縣市代為轉發。

拾壹、注意事項：

一、各中央主管機關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、各家庭教育中心應主動推薦學習型家庭。

二、各推薦獎項應本審慎客觀、公開之原則，擇優推薦，並依優先順序排列，並裝訂成冊。

三、各獎項之評選表，應詳細填寫，並須附上可資證明之文件。

四、受推薦之家庭應於推薦表件簽名及用印，推薦單位應加蓋機關印信。

五、各得獎之個人及團體所送審查資料，本部得視需要安排於表揚典禮外場展示。

六、本計畫各獎項間不得重複申請推薦。

七、本計畫未盡事宜，必要時由「103年國際家庭日-多元文化學習型家庭甄選」決審委員會決議之。
八、本計畫奉 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表一 教育部103年國際家庭日-多元文化學習型家庭甄選活動推薦表
（家庭基本資料）
	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縣（市）多元文化學習型家庭推薦書

	（二吋照片黏貼處）
	類別：（請勾選）

□新移民家庭

□原住民家庭

□一般家庭
	學校名稱：

	
	
	學生姓名：
	學生年齡：

	
	
	學生性別：
	學生年級：

	
	
	學生聯絡電話： 

	
	
	住址：

	
	
	E-mail：

	家庭狀況（以同住現況為主）
	稱謂
	姓名
	出  生

年月日
	職業（或就讀學校）
	學歷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（請勾選）□自我推薦  □第3人推薦，推薦人姓名:__________，與被推薦人關係:________

	具體事蹟簡介
	1.總字數至少500字。（繕打時比例可拉大）

2.佐證資料請用編號附於本推薦表後。
3.請提供家庭互動清晰之一般照片或電子照片4-6張，並依後附格式黏貼或編輯於檔案具體事蹟內。
4.如為自我推薦，請務必填具體事蹟。

	如獲選表揚，是否同意將照片及優良事蹟供作教育部宣導（如於網站公開閱覽）□同意       □不同意
	家長（或監護人）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	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蓋印信，未加蓋者，不予受理）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章）

校長：      

聯絡人及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初審單位意見

（請加蓋機關首長職章）
	決審意見

	· □新移民家庭□原住民家庭□一般家庭排序第_______位【必填】

· 初審意見請分點條列敘明
1.

2.

3.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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